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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文件
招标项目名称：污水排放托管服务采购项目

发标时间：201年3月3日星期五
一、    投标邀请
招标方式：
受用户委托和对采购项目的要求，本职能处室对污水排放托管服务采购项目进行公开招标。具体技术要求见附件。
兹邀请合格投标人以密封标书的形式前来投标，标书一式二份，用单独的信封密封，并在信封上标明投标单位及投标项目名称，为确保标书的时效性和可行性，以专人送达为宜。
1．              投标地点：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资产处物资供应中心（行政楼B111室）
2．              投标截止时间：2017年3月10日12：00，逾期收到或不符合规定的投标文件不予接受。
3．              开标时间和地点：2017年3月中旬，采取公开开、评标，地点：校资产处。
4．              开、评标结果由资产处具体人员通知投标单位。
[bookmark: _GoBack]5．              凡需对本次招标提出咨询的供应商，请在2017年3月10日前与资产处物资供应中心联系。
6．              本招标方地址：上海市龙腾路333号    邮编：201620
7．              联系人：高丹    电话：021-67791477
8.投标文件应包括以下部分（不限于以下内容）：
1）未按招标文件规定密封并标注投标项目的；
2）未按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之前送达的；
3）未附有公司营业三证复印件且加盖公章的；
4）不符合国家、学校规定以及招标文件中规定的。


附：招标要求
1、 服务地点：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路350号，学校区域范围内污水排放口及化粪池。

二、托管服务期限：2017年1月1日-2017年12月31日

三、服务内容：
1、校区污水管道、管道井及接入市政排放井清洗、疏通；
2、校区内化粪池清理；
3、格栅井杂物、渣滓的清理捞集；
4、管道检查保养；
5、水务部门协调、沟通；
6、服务日常表格记录。

四、服务标准：
污水口出水质达到：《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DB31/445-2009）所有标准。主要达标项目如下：
	污染物名称
	浓度指标

	化学需氧量(CODcr)
	≤500mg/L

	氨氮（NH3-N）
	≤40mg/L

	生化需氧量(BOD5)
	≤300mg/L

	动植物油
	≤100mg/L

	悬浮物(SS)
	≤400mg/L

	pH
	6.0～9.0

	总磷(TP)
	≤8.0mg/L

	硫化物
	≤1.0mg/L




五、托管服务的要求、报价清单：
	序号
	项目
	数量
	单位
	单价（元）
	合计（元）
	要求

	1
	污水管道清洗、疏通
	2
	次
	
	
	半年一次，专业车辆
（污水管道约1200米）

	2
	化粪池清理
	5
	座
	
	
	一年三次以上、专业车辆

	3
	技术人工费
	12
	月
	
	
	每月1次垃圾涝除、管道检查维保记录

	4
	水质检测费
	12
	月
	
	
	每月一次出水采样报告

	5
	管理费
	12
	月
	
	
	与水务部门协调沟通、配合检查合格

	6
	税金
	
	
	

	7
	总计
	
	
	一年

	8
	注：设施清理出来的废弃物运至甲方指定位置，由甲方处理



六、投标人应提供以下资格证明文件：
1、公司从事环保科技、水处理技术领域的技术服务及资质；
2、公司注册资金200万以上；
3、上海范围内有相关污水排口托管经验，并提供两个以上合同复印件；
4、投标文件真实性声明函；
5、投标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备查）
6、投标人的税务登记证副本；（原件备查）
7、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书（提供原件，须有法人签字和盖章，并盖有行政公章，否则无效）、投标单位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8、投标代表身份证及复印件；
      以上资格证明文件中除要求提供原件的以外，允许只提供复印件但需加盖行政公章，盖单位专用章一律无效。法人本人参加投标的不需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投标代表在递交投标文件时需提供身份证原件。有规定格式的资格证明文件须按规定格式填写。

七、中标方承诺：
中标方承诺：中标方在托管服务期间，如发生上海市水务行政执法部门采样污水排放超标而造成的罚款后果，罚款应由中标方无条件承担。
